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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第八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台南市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大樓二樓視訊聯網會議室。  

主  席：曾科長鵬光 

出  席：詳簽到表。 

一、主席報告：略。  

二、政令宣導：略。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樺邦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申請建造案，陽台位於露台內，其牆面是

否屬建築物外牆，是否得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

稱本編）第 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陽台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超

過 2M，應自其外緣扣除 2M 作為中心線？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

建築師公會）  

說  明: 本案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00年 10月 4日南市工管二字第1000772318

號函請本會提案討論，相關圖說資料詳附件一。 

    決  議：陽台如位於露臺內；其面積計算係以陽台頂蓋實際投影外緣線起算超

過 2m 範圍應計入建築面積及樓地板面積；另於陽台外緣線範圍內另有

設計造型牆者，檢討其陽台開口率計算時，應將該造型牆併入檢討。(本

案依台南縣建築師公會建議意見辦理)。 

 

提案二：有關農舍採挑空設計，其高度及挑空部分計入允建總樓地板面積檢討

後未超過農舍興建規定，是否適用本編第 164 條之 1 之規定(挑空部分

計入容積率之建築物，其挑空部分之位置、面積及高度得不予限制)？

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如圖示 

 

 



 2 

決  議：依內政部 84.03.20 台內營字第 8401269 號函釋（如附件二）規定，農

舍供住宅使用部份仍應依本編第 164 條之 1 之規定辦理，故農舍採挑

空設計，其挑空部分已計入容積允建樓地板面積者(於都市計畫農業區

合計未超過 660 平方公尺；於都市計畫以外地區農業用地合計未超過

495 平方公尺者)，其挑空部分之位置、面積及高度得不予限制。 

 

提案三：已完成主要結構並申報勘驗 8 層建築物，在建造執照(附件三)法定期限

內完成 8F 勘驗，且現況照片(附件四)已完成屋突物及外觀裝修工程，可

否依此事實認定完成建築物主要構造，而不須由原承造人、監造人共

同出具證明，由新承造人、監造人於申請書載明主要構造已建築完成，

並重新辦理建造執照，繼續施工未完成之建築物設備與隔間？（提案

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本建築物 BF、1F-3F 於 77 年 10 月 17 日領有（77）南工使字第 6007

號使用執照（附件五），82 年 9 月 4 日取得 BF、4F、5F、6F、7F、8F

增建工程之建造執照，規定竣工期限為 83 年 9 月 4 日，且第一次核准

開工展期為 83 年 6 月 4 日，而於 83 年 5 月 28 日申請開工在案。 

經二次竣工展期，完工日期應為 85 年 5 月 28 日，本案 8 層勘驗日期為

84 年 9 月 1 日，在建照期限內完成建築物主要構造。 

二、僅完成主要構造之建築物，其尚未完成之室內隔間、建築物主要設備部

分，須重新申請建造執照始得繼續施工。申請建造執照其已完成之主要

構造部分得不因法令之變動(容積率之實施)而為變更。惟室內隔間、建

築物主要設備部分應依重新申請時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附件六：

87.09.04 營署建字第 58897 號函) 

三、重新申請建造執照，計畫繼續建造時，已完成部分與繼續施工部份應視

作整個工程之一體。並以新照之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分別為該工程

之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對全部工程依法負其應負之責任。(附件

七：63.10.17 台內營字第 602896 號解釋函) 

四、建築工程完竣，即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建築物主要設備完成；倘承造

人或監造人拒不會同起造人申請使用執照，起造人得依建築法第 70 條

第 2 項經評審後單獨申請使用執照，是本案起造人變更承造人之時限，

應以該建築物是否建築完竣為其要件。惟建築工程是否完竣涉事實認

定，宜請新承造人及監造人明列建築完成與未完成之項目，如無未完成

項目，自無變更承造人之必要。(附件八：87.08.18 營署建字第 61260 號) 

五、建築物勘驗完成，且現況為外觀裝修完成，距現今已有 16 年，足可證

明其僅為逾期失其效力之建物，而不須原承造人、監造人出具證明。 

 

    決  議:本案應依內政部 63.10.17 台內營字第 602896 號函釋(附件七)規定辦

理，即建築物已完成部分與繼續施工部分應視為整個工程之一體，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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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領照之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分別為該工程之起造人、承造人、監

造人，對全部工程依法負其應負之責任，免再檢附原承造人、監造人出

具證明。 

 

提案四：有關建築物檢討附設停車空間，如都市計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另有檢 

討規定，則於檢討停車空間計算時，總樓地板面積計算是否得扣除本     

編第 59 條說明(一)所列空間用途面積。（提案人：台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規定停車空間數量之檢討係依總樓地板面積檢       

            討，而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停車空間數量時，得扣除本編第 59 條說明  

           （一）所列空間用途面積，兩者計算方式是否可比照辦理？請再討論確 

            定供邇後核照之依據。 

    決  議： 

一、有關建築物檢討附設停車空間，如都市計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訂

有相關規定者，於檢討停車空間計算時，其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仍得扣

除本編第 59 條說明(一)所列空間用途之面積。 

二、本決議另副知都發局。 

 

提案五：有關統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位於本市永康區鹽新段 444-1 地號之

建造執照，相關疑義如下：（詳附件九圖示） 

（一）依本編第 162 條之規定，「依法設置之防空避難設備、裝卸、機

電設備、安全梯之梯間、緊急升降機之機道、特別安全梯與緊急

昇降機之排煙室及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管理委員會使用

空間，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本案安全梯為自行設置，

疑非依法設置之安全梯，應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二）本案於屋突層設置電梯之機械室，尚未設置 1 小時防火時效之防

火門窗，依92.7.15內授營建管字第0920087944號函說明二（二）

機電設備空間不計入總樓地板空間，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分間牆、防火門窗，本案疑似不符前揭規定。（提案人：工務

局建管科二股） 

決  議： 

一、有關未達設置安全梯標準之建築物，倘依安全梯設置規定設置安全梯

者，其安全梯之梯間得依據內政部 94.06.01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40083739 號函釋（詳如附件十）規定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 

二、本案於屋突層設置電梯之機械室，其用途係符合本編第 1 條第 10 款第

1 目規定，且符合同條第 9 款第 1 目規定，再依同編第 162 條規定，

原就得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爰應無上揭 92.7.15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20087944 號函釋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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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有關佳穎汽車企業社位於本市永康區車行段 538 地號之建造執照，相

關疑義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工務局建管科二股） 

說  明：依本編第 79 條之 2 規定，本案設置升降機開口是否須設置 1 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防火門？（詳附件十一圖示） 

決  議：本案應依本編第 79 條之 2 規定，於升降機間開口應設置 1 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防火門區劃分隔。 

四、臨時提案：無。 

五、散 會 

















附件二：現況照片 

 

 

 

 
 


































